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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刘金瑞：

本院受理原告杨波与被告刘金瑞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22民初48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金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返还原告杨波中介费80000元及截止到2022年7月25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8916元，并承
担自2022年7月2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以欠款80000元为基数，
按照“17.4%/年”的利率标准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7元，由原告杨波负担13元，由被告刘金瑞负担2274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刘金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海正安: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
广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买玉俊及原审被
告海正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
他法定的送达方式均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3 民终 77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424民初1601号

杨国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兰红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兰红花、杨国华偿还借款本金
共计 36947.05 元，利息 253.13 元（暂计算至 2022 年 10 月 17 日），本息共计
37200.18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之前的全部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王伟：

原告马建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0105民初39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王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马建忠偿还借款30000元；并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2年8月25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330元，由王伟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31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海正安：

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玉明与被上诉
人宁夏广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正安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 民终
9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3780元、公告费 900元，均由上诉人李
玉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刚：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22民初55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贺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贺兰县支行借款本金29762.39元、利息1510.42元、逾期还
款违约金1118.26元（计算至2022年8月30日）、手续费256.03
元，以上共计32647.1元，并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贺兰县支行自 2022年 8月 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产生的利
息、逾期还款违约金（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方式及标准计算）。案
件受理费61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贺刚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暖泉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银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22民初60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王银
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贺兰县支行借款本金18820元、利息8430.8元、逾期还款
违约金 1021.23 元（计算至 2022 年 9 月 24 日），以上共计
28272.03元，并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
行自2022年9月2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产生的利息、逾期还款违
约金（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方式及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 507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银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暖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金龙、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林忠东与被告王金龙、宁夏建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宁夏建昌建筑实业有限公
司建业分公司、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至合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38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王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林忠东工程款 100513.37元、停工损失 376500
元、支付工程款及停工损失逾期利息26905.46元，合计503918.83元；被告王金龙还应以工程款和停
工损失477013.3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向原告
林忠东支付自2022年7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二、被告王
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告林忠东工程保证金200000元，支付至2022年6月30日
的逾期付款利息183532.78元，合计383532.78元；被告王金龙还应以2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向原告林忠东支付自2022年7月1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三、驳回原告林忠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8698元，由被告王金龙负担 10658元，由原告林忠东负担 804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金龙负
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梁建鹏、杨彦馨、高波、范阳春：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49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梁建鹏、杨彦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
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40000 元、利息 13665.19 元、罚息 4055.94 元、复利
1993.76元，合计59714.89元；二、被告梁建鹏、杨彦馨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7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
（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复利以
期内未还利息 5553.31元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算）；三、
被告高波、范阳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梁建鹏、杨彦馨进行追
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3元，由
被告梁建鹏、杨彦馨、高波、范阳春共同负担。公告费 1000元，由被告梁建鹏、杨彦馨负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
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丁小江、田进梅、丁海龙、马海忠：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年 11月 28日
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49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丁小江、田进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本金 19978.42元、利息 3685.74元、罚息 1842.88元，合计 25507.04元；二、
被告丁小江、田进梅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年7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利息、
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
算）；三、被告丁海龙、马海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
告丁小江、田进梅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8元，由被告丁小江、田进梅、丁海龙、马海忠
共同负担。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丁小江、田进梅、丁海龙负担。限你们自本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范阳春、高宝琴、梁建鹏、高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年 11月 28日
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4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范阳春、高宝琴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本金 37752.1元、利息 7690.22元、罚息 3845.1元，合计 49287.42元；二、被
告范阳春、高宝琴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年7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利息、
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
算）；三、被告梁建鹏、高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
范阳春、高宝琴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32元，由被告范阳春、高宝琴、梁建鹏、高波共
同负担。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范阳春、高宝琴、梁建鹏负担。限你们自本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高波、吕亚娜、梁建鹏、范阳春：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
出的（2022）宁0122民初4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高波、吕亚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
金 49832.27元、利息 10122.54元、罚息 5061.28元、复利 0.01元，合计 65016.1
元；二、被告高波、吕亚娜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自2022年7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利息、
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
算）；三、被告梁建鹏、范阳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
高波、吕亚娜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被告高波、吕亚娜、梁建鹏、范阳春共同负
担。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高波、吕亚娜、梁建鹏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
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林峰、马少梅、彭玉军、马克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的（2022）宁
0122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马林峰、马少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60000元、利息19091.49
元、罚息5674.32元、复利2582.65元，合计87348.46元；二、被告马林峰、马少梅还应当
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8月1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
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
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复利以期内未还利息7742.85元为基数按照
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彭玉军、马克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马林峰、马少梅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2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马林峰、马少
梅、彭玉军、马克萍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马林峰、马少梅负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权、王娟、张登兵、殷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王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68000元、利
息6843.36元、罚息1579.25元、复利308.26元，合计76730.87元；二、被告王权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8月2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
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3.485‰计算；复利以期内未还利息
3684.87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3.485‰计算）；三、被告王娟、张登兵、殷建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王权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85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权、王娟、张登兵、殷建军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
王权、王娟、张登兵、殷建军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登兵、王存兰、殷建军、王权：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张登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59000元、
利息9086.48元、罚息1370.23元、复利699.79元，合计70156.5元；二、被告张登兵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
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8月2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
（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3.485‰计算；复利以期内未还利息
6346.03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3.485‰计算）；三、被告王存兰、殷建军、王权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张登兵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77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张登兵、王存兰、殷建军、王权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
被告张登兵、王存兰、殷建军、王权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殷建军、陈红霞、张登兵、王权：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2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殷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68000元、
利息5053.36元、罚息1579.24元、复利133.47元，合计74766.07元；二、被告殷建军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
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8月2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
（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3.485‰计算；复利以期内未还利息
1894.88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3.485‰计算）；三、被告陈红霞、张登兵、王权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殷建军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83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殷建军、陈红霞、张登兵、王权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
被告殷建军、陈红霞、张登兵、王权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钊 阎玲玲）“谢
谢你们，这面锦旗代表我们全家人的谢意，
请你们收下。”近日，客户吕先生将一面印
有“热情服务暖人心 为民解忧办实事”的
锦旗送到建行石嘴山分行凯旋城支行。

原来，山东淄博的吕先生在宁夏工作近
十年，近日他来到凯旋城支行求助：“我在老
家有一笔职工医保流水要查询确认，可眼下
母亲病重需要我照顾，我也回不去，不知该怎
么办。”了解详情后，柜员立即与区分行后台
取得联系，帮助吕先生找出一笔2016年至
2018年的流水账。时间跨度超过5年，要核
对海量金额，经过2个多小时的查找，终于在
2017年12月的流水中找到了吕先生要查找
的那笔账。“没错，就是这笔，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吕先生拉着工作人员的手感激地说。

本报讯（记者 赵怡舒）“谢谢你
们！多亏你们帮我把东西找回来了，
弥补了一笔不小的损失。”近日，一企
业负责人王先生对银川市公安局宁东
分局表示感谢，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帮
企业挽回7500多元损失。这只是宁东
公安分局构建“亲”“清”新型警企关
系，助力优化“重商”“亲商”法治营商
环境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宁东公安分局始终坚持

把工作主动融入到宁东基地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中，创新服务举措、严打涉企
犯罪，推出“项目警长制”，点对点服
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面临的实
际问题，助推宁东基地经济高质量发
展。“疫情防控和企业安全生产两手都
要抓，两手都要硬，‘项目警长’就是要
给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我们要尽最大
努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分局政委
丁浩说。银川市公安局推出“项目警

长制”以来，宁东公安分局主动对接辖
区重大在建项目，全力服务项目建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重点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
保障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确保工程
建设平稳顺利进行。同时，积极组织
警力深入重点企业开展联勤联动，常
态化组织警力开展巡逻防控，切实提
高见警率、管事率、震慑力，对企业项
目在生产经营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第

一时间处置解决，有效维护企业安全
和周边地区良好治安秩序。

“接下来，我们会在确保企业安全
生产的同时，继续加大反诈宣传教育，
深入企业定期开展普法专题讲座，努
力增强企业职工安全防范意识，切实
做到‘预警在先、防范在前’，强化联勤
联动压降发案率，最大限度将矛盾化
解在源头，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丁浩表示。

本报讯 （记者 张剑波）
今年以来，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
局瞄准工程建设项目类型、投资
类别、规模大小、复杂程度、区域
位置，按照国家、自治区对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优化
审批流程，推出定制审批服务，为
银川工程建设项目“量体裁衣”。

据统计，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以来，银川市审批
服务管理局已下放审批事项14个，
合并 4个，调整审批时序 16个，
实行告知承诺事项 66 个，取消
申请材料 132个，从根本上解决
了项目审批涉及部门多、环节
多，事项互为前置、互为牵制、耗
时长等突出顽疾，将社会投资
类、政府投资类项目全流程审批
时限分别控制在 40 个、60 个工

作日内，较国家、自治区 120 个
工作日分别提升67%和50%。

“我们按照不同的项目类
型，精准分类制定审批政策，实
现精细化、差别化、动态化管
理。”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定制审批，宝
丰电池及储能集装系统示范项
目办结时间减少了 10 个工作
日，效率提升了 40%；宁夏国家
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
合试验区的葡萄酒产业建设项
目审批时效压缩至 38 个工作
日；今年，银川市基本建设项目
737 个，已完成 736 个，完成率
99.9%。121个市本级项目均已
完成前期报批，整体较去年同期
提前一个月，报批率提升超过10个
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张剑波） 今年以
来，吴忠市红寺堡区纪委监委以精准
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针对乡村振兴等履责不到位问题，开
展提醒谈话40人次，各级党组织“一把
手”和班子成员逐级开展党内廉政谈
话 262 人次，完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
274份，对提拔任用的 173名科级干部
开展任前廉政谈话，推动“两个责任”
贯通协同、一体落实。

红寺堡区纪委监委围绕农村集体

“三资”和“两个责任”等重点整治内容
开展督导检查5批次，发现各类问题21
个，有力促进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
管权。严格落实纪委监委、统战、政
法、信访、卫健等部门联审长效机制，
每半年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 1次
集中联审，坚决清理不符合任职资格

条件的“一肩挑”人员。借助“55124”
村级治理模式，充分发挥村监会作用，
选优配强村监会和纪检委员队伍，明
确了村监会成员主要通过列席村“两
委”会议、财务会议和村级重大事项决
策等监督制约村务工作的权力，从事
项、内容、程序及公开公示等各环节进

行监督，杜绝了村干部特别是“一肩
挑”人员的“一言堂”“一支笔”等行为
发生。督促自然资源局落实整改乱占
耕地建房违法图斑共 17宗，督促应急
管理局整改各级反馈安全生产问题
224个。聚焦乡镇（街道）、部门（单位）
主体责任落实、重点人员摸排、交通卡
口检查、物资供应保障、党员干部履职
等方面，对重点人员、重要场所、关键
环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现场通报25期，
指出问题125条，已全部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 张剑波）“老乡，
你目前都享受哪些帮扶政策？脱贫
后帮扶干部还来家里吗？家里养的羊
托管入股分红吗？小孩上学是否享受
营养餐补助？”近日，灵武市纪委监委
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督查室、政府督
查室和乡村振兴局组成督导组，深入
农户家中了解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帮

扶工作存在的难题，督促相关部门履
职尽责。

今年以来，灵武市纪委监委聚焦
主责主业，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帮扶工作行动迟缓、
责任落实不力和自治区反馈问题整改
不力的 24 家单位分管领导进行了约
谈，持续释放违者必究、执纪必严的强

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截至目前，共
查处乡村振兴领域问题线索8条，制发
纪检监察建议书9份，党纪政务处分2人，
组织处理23人。

灵武市纪委监委将继续实施精准
问责，以强有力的监督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保障。

法报要闻2022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谢 娟 版式设计 齐璐璐 校对 谢 娟 07

近日，贺兰县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开
展机动车维修市场规
范经营专项执法检查，
重点对维修企业未按
规定备案、超范围经
营、安全隐患和落实

“一扫三查”等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督促企业
立即整改。
本报记者 张剑波 摄

宁东公安构建新型警企关系护航经济建设

灵武市纪委监委

督促履职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红寺堡区纪委监委

精准监督推动从严治党落细落实

建行石嘴山分行
凯旋城支行为民解忧

本报讯 （记者 张剑波）
11 月 29 日，记者从银川市审批
服务管理局获悉，银川市注册登
记有 128家互联网医院，备案互
联网医师 10万多名，内科、外科
医师占 63.53%，专科类医师占
36.47%，其中三级甲等医院占
86.61%，互联网医院在银川已经
形成了集群化发展。

2016 年，银川市与北京“好
大夫”公司签约并为其核发全国
首张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开创了互联网医院发
展新纪元。2017年，集中为广州
景联科技、杭州丁香健康、北大
医疗集团等 15家企业注册及核
发了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率先建立全国首个互联
网医院产业基地。在此期间，银
川市在全国首次制定出台《银川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银川市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试行）》等 6项地方性规
范文件，比国家2018年7月出台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提前了2年多。

“为了让互联网医院早落
地，我们指派专人全程指导互
联网医院选址办公场所及装
修、与实体医院签约、准备申请
资料和互联网诊疗平台建立等
事宜，审批人员也通过电话、微
信、邮箱等方式先后为全国1.5万
多家企业解答了银川发展互联
网医院的前沿理念和优惠政
策。截至目前，银川市审批服
务管理局已经联合卫健、医保、
网信等部门，为互联网医院注
册登记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如今，企业申办互
联网医院一次性提交一套材
料、一网上传、一次评审，同步
核发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对提交申请资料中办
理时间较长的网络许可备案证
明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
案证明等材料，银川市审批服务
管理局实行了承诺容缺办理，
办理时间由 75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可为企业节约运行成本
20多万元。

银川互联网医疗发展再提速

推出定制审批服务
为工程建设项目“量体裁衣”

优化营商环境银川在行动


